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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法規處罰條例-1

名詞定義名詞定義
� 制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是為了要加強道路交通管

理，維護交通秩序，確保交通安全。(條例1)

� 道路係指公路、街道、巷弄、廣場、騎樓、走廊及公
眾通行之處。(條例3)

� 車道專供車輛通行之道路。(條例3)

� 小客車座位包括駕駛人在內為9座以下。(規則3)處
罰
條
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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罰鍰罰鍰
� 駕駛人不在未劃分標線道路之中央右側駕車者，應處

罰鍰。(條例39)
� 未經前行車表示允讓靠邊慢行，即行超車，要處以罰

鍰。(條例47)
【說明】 道安規則第101條規定：欲超越同一車道

之前車時，須先按鳴喇叭二單響或變換燈光一次，但
不得連續密集按鳴喇叭或變換燈光迫使前車允讓。待
前行車減速靠邊或以手勢或亮右方向燈表示允讓後，
後行車始得超越。

處
罰
條
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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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在峻狹坡路，下坡車未讓上坡車先行，或上坡車在坡

下未讓已駛至中途之下坡車駛過而爭先上坡，或在山
路行車，靠山壁車未讓道路外緣車優先通過者，均處
以罰鍰。(條例46)

� 於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違規停車者處以罰鍰。(條例56)

處
罰
條
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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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汽車駕駛人，不依規定使用燈光者，處以罰鍰。
(條例42)

� 汽車駕駛人於任何道路、前座或小型車後座乘客未繫
安全帶會受罰鍰之處罰。(條例31)

� 計程車駕駛人不依規定辦理執業登記並領取登記證即
行執業者處以罰鍰。(條例36)

處
罰
條
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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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慢車駕駛人、行人不依規定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

者，處以罰鍰。(條例90-1)

� 為節能減碳，停車怠速時間不得超過3分鐘，以免排
放廢氣污染環境，違者可依空氣污染防制法處以罰
鍰。

【說明】怠速：啟動引擎而未踩踏油門，引擎以穩定慢
速持續運轉，如長時間讓引擎怠速運轉，則排放廢氣
污染環境，浪費能源。

�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無人受傷或死亡，且汽車尚
能行駛而不儘速將汽車位置標繪移置路邊，致妨礙交
通者處以罰鍰。(條例62)

處
罰
條
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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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
罰
條
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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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所有人罰鍰處所有人罰鍰

� 汽車號牌遺失不報請補發，經舉發後仍不辦理而行駛
者，處汽車所有人罰鍰，並禁止其行駛。 (規則14)

� 8公噸以上汽車未依規定裝設行車紀錄器者，處汽車
所有人罰鍰。 (規則39條、例18-1)

【說明】行車紀錄器：與有錄影功能之行車攝錄器不
同。

� 汽車裝載貨物超過核定之總重量，總聯結重量或超過
所行駛橋樑規定之載重限制者，除責令改正或當場禁
止通行外，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10,000元罰鍰，另依
超載程度加罰每噸新臺幣1,000~5,000元 。
(條例29-2)
利用道路為工作場所，除責令行為人即時停止並消除
障礙外，處行為人或雇主罰鍰。(條例82)

處
罰
條
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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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新臺幣罰鍰處新臺幣罰鍰
� 汽車駕駛人違規併排停車將處罰鍰新臺幣2,400元。

(條例56)

� 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、快速公路或設站管制之道路，
未依規定保持安全距離，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
3000~6000元之罰鍰。(條例33)

� 汽車駕駛人，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60公里以
上者，處罰鍰新臺幣：6,000～24,000元。(條例43)

【說明】例如在限速100公里路段，時速達160公里以
上，則準用此罰則。

處
罰
條
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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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汽車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1公里內路段，未依

標誌、標線、號誌指示過磅者，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
10,000元罰鍰，並得強制其過磅。(條例29-2)

� 汽缸總排氣量 550 立方公分以上大型重型機車行駛高
速公路，有同車道併駛、超車行為者處駕駛人新臺幣
6,000元罰鍰。(條例92)處

罰
條
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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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安講習並吊扣駕照道安講習並吊扣駕照
� 汽車駕駛人在6個月內違規記點共達6點以上者，除施

以道安講習外，並吊扣駕照。(條例24、63)
【正解】 駕駛人在6個月內，違規記點共達6點以上

者，應處吊扣駕照1個月，並施以道安講習。

� 汽車駕駛人於道路上蛇行駕駛，應處以罰鍰及吊扣牌
照3個月並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。(條例24、43)

處
罰
條
例

10/17 道安講習道安講習
� 汽車駕駛人違規肇事致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者，應施

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。(條例24)

� 汽車駕駛人闖越鐵路平交道者，應施以道路交通安全
講習。(條例24、54)

� 汽車駕駛人對6歲以下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，單獨
留置於車內者，處駕駛人新臺幣3,000元罰鍰，並施
以4小時道路交通安全講習。(條例31)處

罰
條
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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罰鍰並吊扣駕照罰鍰並吊扣駕照
� 汽車駕駛人駕車肇事，無人受傷或死亡，應依規定處

置，若逃逸者除處罰鍰外，並吊扣其駕駛執照。
(條例62)

� 汽車駕駛人使用偽造、變造或矇領之駕駛執照駕車
者，應處罰鍰且當場禁止其駕駛，並扣繳該駕駛執
照。
(條例21)

� 汽車駕駛人聞消防車、救護車、警備車、工程救險
車、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之警號，不立即避
讓者，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三千六百元罰鍰，並吊銷
駕駛執照。 (條例45)

處
罰
條
例

12/17 吊扣駕照吊扣駕照
� 汽車駕駛人允許無駕照之人駕駛其車輛者，吊扣其駕

駛執照。(條例23)

� 汽車駕駛人將駕駛執照借供他人駕車者，將處吊扣其
駕駛執照。 (條例23)

� 汽車駕駛人駕車，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，因而肇事
致人重傷者，吊扣其駕駛執照。(條例61)

� 汽車駕駛人無正當理由，不依規定接受道路交通安全
講習者，處新臺幣1,800元罰鍰，經再通知依限參加
講習，逾期6個月以上仍不參加者，將處吊扣駕駛執
照。(條例24)

處
罰
條
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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吊銷駕照吊銷駕照
� 汽車駕駛人因違規記點，1年內經吊扣駕駛執照2次，

再違反記點規定者，處以吊銷其駕駛執照。
(條例63、67)

� 汽車行駛應繳費之公路橋樑逃避繳費，並有傷害收費
人員之情事者，應吊銷駕照。(條例27、67)

� 汽車駕駛人駕車，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，因而肇事
致人死亡者吊銷駕駛執照。(條例61、67)

� 汽車駕駛人行駛高速公路，未保持安全距離因而肇事
致人死亡者，處以吊銷駕駛執照。(條例33、67)

� 兩輛以上之汽車在道路上競駛或競技者，除處罰汽車
駕駛人新臺幣30,000~90,000元罰鍰，及當場禁止其
駕駛，並應吊銷其牌照。(條例43、67)

處
罰
條
例

14/17 吊銷駕照不得再考領吊銷駕照不得再考領
� 抗拒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，或依法執行交通稽查人員

之稽查取締，因而引起傷害或死亡者，除罰鍰及吊銷
駕照外，並終身不得再考領駕照。但符合特定條件，
且所受吊銷駕駛執照處分，執行已逾相關規定期間
者，不在此限。
(條例61、67)

�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，應即時處
理，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而逃逸者，吊銷駕駛執
照，並終身不得再考領。
(條例62、67)處

罰
條
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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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汽車駕駛人駕車肇事，致人重傷或死亡而逃逸者，吊
銷其駕駛執照，並不得再考領。但符合特定條件，且
所受吊銷駕駛執照處分，執行已逾相關規定期間者，
不在此限。(條例62、67)

� 利用汽車犯罪，經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，吊
銷其駕照終身不得再考領駕照。但符合特定條件，且
所受吊銷駕駛執照處分，執行已逾相關規定期間者，
不在此限。(條例61、67)

處
罰
條
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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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經終身吊銷汽車駕駛執照之受處分人，如為肇事致人

死亡案件，經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執行已逾12年，得向
公路主管機關申請考領駕駛執照。(條例67-1)

註：經終身吊銷駕照之受處分人，執行吊銷處分符合
上列定條件期間後，得重新申請考領有效期間較短之
駕照。

處
罰
條
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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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道路係指公路、街道、巷弄、廣場、騎樓、走廊及公
眾通行之處。(條例3)

2. 車道專供：(1)行人。(2)車輛。(3)行人與車輛。通行之
道路。(條例3)

3. 小客車係指座位在：(1)10座以下。(2) 9座以下。(3) 
11座以下。 之客車。(規則3)

4. 駕駛人不在未劃分標線道路之中央右側駕車者，應
處：(1)吊扣駕駛執照。(2)罰鍰。(3)吊扣行車執照。
(條例39)

5. 在峻狹坡路，下坡車未讓上坡車先行，或上坡車在坡
下未讓已駛至中途之下坡車駛過而爭先上坡，或在山
路行車，靠山壁車未讓道路外緣車優先通過者，均處
以罰鍰。(條例46)

6. 計程車駕駛人不依規定辦理執業登記並領取登記證即
行執業者：(1)吊扣駕照。(2)吊銷駕照。(3)處以罰鍰。
(條例36)

O

2

2

2

O

3

7. 慢車駕駛人、行人不依規定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
者，處以罰鍰。(條例90-1)

8. 為節能減碳，停車怠速時間不得超過3分鐘，以免排放
廢氣污染環境，違者可依空氣污染防制法處以罰鍰。

9.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無人受傷或死亡，且汽車尚
能行駛而不儘速將汽車位置標繪移置路邊，致妨礙交
通者處罰：(1)留置該汽車。(2)罰鍰。(3)扣留牌照。
(條例62)

10. 汽車號牌遺失不報請補發，經舉發後仍不辦理而行駛
者：(1)免罰但應禁止其行駛。(2)處汽車所有人罰鍰，
並禁止其行駛。(3)處汽車駕駛人罰鍰。(規則14)

11. 8公噸以上汽車未依規定裝設行車紀錄器者，處汽車所
有人：(1)罰鍰。(2)吊扣行車執照(3)吊銷駕照。
(規則39條、例18-1)

12. 利用道路為工作場所，除責令行為人即時停止並消除
障礙外，處行為人或雇主罰鍰。(條例82)

O

O

2

2

1

O

13. 汽車駕駛人違規併排停車將處罰鍰新臺幣：(1)1,200
元。(2)1,800元。(3) 2,400元。(條例56)

14. 汽車駕駛人，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60公里以
上者，處罰鍰新臺幣：(1)1,200～2,400元。(2)2,400
～6,000元。(3)6,000～24,000元。(條例43)

15. 汽缸總排氣量 550 立方公分以上大型重型機車行駛高
速公路，有同車道併駛、超車行為者處駕駛人新臺幣
(1)3,000元。(2)6,000元。(3)12,000元。 罰鍰。
(條例92)

16. 汽車駕駛人在6個月內違規記點共達6點以上者，除施
以道安講習，並處：(1)吊銷駕照。(2)罰鍰。(3)吊扣駕
照。(條例24、63)

17. 汽車駕駛人於道路上蛇行駕駛，應處以：(1)罰鍰。(2)
講習。(3)罰鍰及吊扣牌照3個月並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
講習。(條例24、43)

1

3

2

3

3

18.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施以道路交通安全
講習：(1)闖越鐵路平交道。(2)於交岔路口10公尺內臨
時停車。(3)變換車道時，未注意安全距離。
(條例24、54)

19. 汽車駕駛人對幾歲以下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，單獨
留置於車內者，處駕駛人新臺幣3,000元罰鍰，並施以
4小時道路交通安全講習：(1)4歲。(2)5歲。(3)6歲。
(條例31)

20.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，雖無人受傷或死亡，卻未
依規定處置且逃逸者，除處罰鍰外，並：(1)吊扣行車
執照。(2)吊扣駕駛執照。(3)吊銷駕駛執照。(條例62)

21. 汽車駕駛人使用偽造、變造或矇領之駕駛執照駕車
者，應處：(1)罰鍰。(2)吊銷駕駛執照。(3)罰鍰、當場
禁止其駕駛，並扣繳該駕駛執照。(條例21)

22. 汽車駕駛人，允許無駕駛執照之人，駕駛其車輛者應
處罰：(1)吊扣其駕駛執照。(2)吊銷其駕駛執照。(3)吊
銷其車輛牌照。(條例23)

1

3

2

3

1

23. 汽車駕駛人將駕駛執照借供他人駕車者，應處罰：(1)吊
扣其駕駛執照。(2)吊銷其駕駛執照。(3)吊銷其車輛牌
照。(條例23)

24. 汽車駕駛人無正當理由，不依規定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
者，處新臺幣1,800元罰鍰，經再通知依限參加講習，逾
期6個月以上仍不參加者，應罰：(1)吊扣行車執照。(2)吊
銷駕駛執照。(3)吊扣駕駛執照。(條例24)

25. 汽車駕駛人駕車，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，因而肇事致人
死亡者：(1)吊扣行車執照。(2)吊扣駕駛執照。(3)吊銷駕
駛執照。(條例61、67)

26. 汽車駕駛人行駛高速公路，未保持安全距離因而肇事致人
死亡者，處罰：(1)吊扣駕駛執照。(2)吊銷駕駛執照。(3)
吊銷車輛牌照。(條例33、67)

27. 抗拒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，或依法執行交通稽查人員之稽
查取締，因而引起傷害或死亡者，除罰鍰及吊銷駕照外，
並終身不得再考領駕照。但符合特定條件，且所受吊銷駕
駛執照處分，執行已逾相關規定期間者，不在此限。
(條例61、67)

1

3

3

2
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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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.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，應即時處
理，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而逃逸者：(1)吊銷駕駛執
照，並終身不得再考領。(2)應予罰鍰。(3)吊扣駕照
1年。(條例62、67)

29. 汽車駕駛人駕車肇事，致人重傷或死亡而逃逸者，吊
銷其駕駛執照，並不得再考領。但符合特定條件，且
所受吊銷駕駛執照處分，執行已逾相關規定期間者，
不在此限。(條例62、67)

30. 利用汽車犯罪，經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，吊
銷其駕照終身不得再考領駕照。但符合特定條件，且
所受吊銷駕駛執照處分，執行已逾相關規定期間者，
不在此限。(條例61、67)

31. 經終身吊銷汽車駕駛執照之受處分人，如為肇事致人
死亡案件，經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執行已逾幾年，得向
公路主管機關申請考領駕駛執照：(1)8年。(2)10年。
(3)12年。(條例67-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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